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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重庆市丰都县吕家沟水库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

县水利投资公司：

你司《关于审批重庆市丰都县吕家沟水库工程总投资概算的请示》（丰水投司文〔2022〕12号）收悉。根据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对该项目的审核报告，原则同意工程投资概算编制的原则、方法和采用定额标准，现将该项目投资概算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重庆市丰都县吕家沟水库工程
二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

工程为Ⅴ等小（2）型水库，输水工程主要建筑物为4级，引水工程、枢纽工程（挡水工程、泄洪工程、取水（放空）工程）、挖库工程、边坡工程等永久性主要建筑物为5级；围堰等临时建筑物级别为5级。总库容31.60万m3，设计灌溉面积1060亩，设计供水人口5000人。本工程由引水工程、枢纽工程、挖库工程、边坡工程、输水工程、附属工程等几部分组成。
三、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：该项目总投资概算9560.88万元，其中建筑工程4040.28万元，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283.05万元，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95.44万元，施工临时工程753.8万元，独立费用1095.98万元，基本预备费313.43万元，建设补偿和移民征地2362.99万元，环境保持工程192.34万元，水土保持工程423.57万元。资金来源为丰都县栗子乡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额补偿。
四、建设工期：22个月。

五、接此批复后，请你司抓紧做好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，加强项目管理，严格投资控制，加快工程建设，确保工程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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